
屯 門 區 議 會  

2012-2013 年 環 境 、 衞 生 及 地 區 發 展 委 員 會 轄 下  

屯 門 環 境 保 護 工 作 小 組  

第 一 次 會 議 記 錄  

 

 

日 期 ：  2012 年 5 月 2 日 （ 星 期 三 ）  

時 間 ：  下 午 2 時 30 分  

地 點 ：  屯 門 政 府 合 署 三 樓 區 議 會 會 議 室  

 

出 席 者 ：  陳 雲 生 先 生 , MH 召 集 人  缺 席 者 ： 陳 文 偉 先 生  

 程 志 紅 女 士    

 龍 瑞 卿 女 士    

 曾 憲 康 先 生    

 葉 文 斌 先 生    

 葉 俊 遠 先 生    

 吳 惠 蓮 女 士  秘 書   

列 席 者 ：  徐 浩 光 博 士  環 境 保 護 署 環 高 級 環 境 保 護 主 任 (區 域 西 )1 

 郭 進 森 先 生 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屯 門 區 高 級 衞 生 督 察 (潔 淨 /防 治 蟲 鼠 ) 

 張 繼 祥 先 生  渠 務 署 工 程 師 /屯 門 5 

 李 文 翠 女 士  屯 門 民 政 事 務 處 一 級 行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二  

 

會 議 內 容  

 負 責 人

召 集 人 歡 迎 各 與 會 者 出 席 工 作 小 組 第 一 次 會 議 。   

  

(一 ) 工 作 小 組 職 權 範 圍   

2. 經 討 論 後 ， 工 作 小 組 一 致 通 過 修 訂 工 作 小 組 職 權 範 圍 如 下 ：  

 就政府的環保政策提供建議；  

 舉辦宣傳及教育活動，以提高區內市民的環保意識；及  

 改善及推動屯門區內環保工作。  

 

  

(二 ) 工 作 小 組 銀 行 戶 口 事 宜   

3. 工 作 小 組 銀 行 戶 口 的 結 餘 為 4,219.68 元，有 關 款 項 為 過 去 工 作 小

組 的 贊 助 資 金 ， 可 供 工 作 小 組 推 行 活 動 時 使 用 。 就 戶 口 簽 署 人 一 事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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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負 責 人

工 作 小 組 議 決 由 召 集 人 陳 雲 生 先 生 、 程 志 紅 女 士 及 葉 俊 遠 先 生 為 工 作

小 組 戶 口 的 簽 署 人 ； 上 述 三 位 之 中 其 中 兩 位 簽 署 便 為 有 效 。  

  

(三 ) 工 作 計 劃 及 目 標   

4. 秘 書 處 代 表 報 告，除 了 工 作 小 組 戶 口 剩 餘 的 4,219.68 元 外，本 年

度 區 議 會 已 預 留 撥 款 248,000 元 予 工 作 小 組 舉 辦 活 動，而 環 境 保 護 署 (下

稱 環 保 署 )亦 撥 款 15 萬 元 予 工 作 小 組 推 行 社 區 參 與 環 境 保 護 活 動，故 工

作 小 組 於 本 年 度 可 動 用 的 撥 款 額 合 共 約 40 萬 元 。  

 

  

5. 工 作 小 組 成 員 就 工 作 計 劃 的 建 議 總 結 如 下 ：   

(i) 標 語 創 作 比 賽：可 分 為 小 學、中 學 及 公 開 組 別，創 作 以 符 合 宣 傳

清 潔 及 環 保 意 念 為 原 則 。 得 獎 作 品 將 用 以 製 作 宣 傳 海 報 或 紀 念

品，進 一 步 宣 傳 及 推 廣 環 保 信 息。工 作 小 組 並 通 過 由 曾 憲 康 先 生

擔 任 此 活 動 的 主 導 成 員 。  

 

(ii) 回 收 計 劃 ： 配 合 環 保 署 本 年 的 優 先 推 廣 主 題 “ 推 動 綠 色 廢 物 管

理 – 減 廢，重 用，回 收 再 造 ＂，於 區 內 進 行 大 型 回 收 活 動。環 保

署 將 於 稍 後 提 供 有 關 計 劃 的 建 議 。  

 

(ii i) 中 秋 節 環 保 活 動 啟 動 禮 ： 暫 定 於 2012 年 9 月 29 日 (星 期 六 )以 嘉

年 華 形 式 舉 行 ， 地 點 預 訂 於 屯 門 公 園 /屯 門 文 娛 廣 場 /仁 愛 廣 場 ，

視 乎 租 用 情 況 而 定。以 此 活 動 配 合 環 保 署 回 收 活 動 的 十 八 區 啟 動

儀 式 ， 並 作 為 工 作 小 組 來 年 活 動 的 序 幕 。  

 

(iv) 盂 蘭 節 宣 傳 清 潔 活 動：參 照 去 年，於 盂 蘭 節 前 印 製 及 分 發 宣 傳 海

報，提 醒 居 民 注 意 地 方 清 潔，避 免 影 響 環 境 衞 生，並 提 供 標 準 化

寶 盆 的 樣 式 ， 以 供 參 考 。  

 

(v) 最 佳 清 潔 員 工 選 舉：選 舉 分 為 公 共 屋 邨 及 私 人 屋 苑 兩 組 別，由 區

內 各 屋 苑 及 屋 邨 管 理 處、業 主 立 案 法 團、業 主 委 員 會、互 助 委 員

會 提 名 表 現 傑 出 的 前 線 清 潔 員 工，經 初 步 甄 選 及 最 後 面 試 選 出 得

獎 最 佳 清 潔 員 工。目 的 為 褒 獎 區 內 清 潔 員 工，提 高 社 會 對 清 潔 工

人 工 作 的 認 同，並 藉 此 加 強 社 區 清 潔 的 重 要 信 息。工 作 小 組 並 通

過 由 葉 俊 遠 先 生 擔 任 此 活 動 的 主 導 成 員 ， 待 稍 後 確 定 活 動 計 劃

後，將 發 信 邀 請 區 內 適 合 的 機 構 及 團 體 作 為 夥 拍 團 體，參 與 工 作

小 組 的 計 劃 。  

 

(vi) 歲 晚 宣 傳 清 潔 活 動：訂 製 一 系 列 印 上 宣 傳 標 語 的 紀 念 品，呼 籲 居

民 在 歲 晚 大 掃 除 期 間 ， 注 重 環 境 衞 生 ， 切 勿 胡 亂 棄 置 垃 圾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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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負 責 人

(vii) 中 學 校 際 論 壇：與 屯 門 區 中 學 校 長 會 合 作，以「 香 港 的 廢 物 處 理

何 去 何 從 」為 題，舉 辦 校 際 論 壇，探 討 學 生 對 未 來 香 港 的 廢 物 處

理 政 策 有 何 意 見。秘 書 處 將 致 函 屯 門 中 學 校 長 會 邀 請 屯 門 區 中 學

參 與 有 關 活 動 。  

 

 

秘 書 處

(viii) 製 作 環 保 紀 念 品：製 作 合 乎 環 保 原 則 的 紀 念 品，於 活 動 時 派 發 予

區 內 居 民 。 具 體 詳 情 ， 留 待 下 次 會 議 再 作 商 討 。  

 

  

6. 經 討 論 後，工 作 小 組 通 過 以 上 述 工 作 計 劃 為 基 礎，確 實 安 排 有 待

日 後 再 作 商 討 。 召 集 人 請 兩 位 活 動 的 主 導 成 員 於 下 次 會 議 提 交 詳 細 的

活 動 計 劃 。  

 

  

(四 ) 下 次 會 議 日 期   

7. 既 無 其 他 事 項 ， 會 議 於 下 午 3 時 40 分 結 束 。 下 次 會 議 日 期 定 於

2012 年 6 月 14 日 (星 期 四 )下 午 2 時 30 分 在 屯 門 政 府 合 署 3 樓 會 議 室 B

舉 行 。  

 

  

 

屯 門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
日 期 ： 2012 年 5 月 2 日  

檔 案 ： HAD TMDC/13/35/EHDDC/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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